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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眉人社职〔2021〕72号

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同意翟晓楠等 5名同志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的通知

市住建局、市文广旅局、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：

根据原人事部《关于印发<企事业单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若

干问题暂行规定有关具体问题的说明>的通知》（人职发〔1991〕

11号）第 11条规定，经审查，同意初定翟晓楠等 5名同志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

一、馆员（1 人）

眉山市东坡文化旅游景区管理委员会：翟晓楠

二、三级美术师（1 人）



眉山市东坡文化旅游景区管理委员会：谢可人

三、工程师（1 人）

四川泽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：辜勇

四、助理工程师（2 人）

四川兴荣科科技有限公司：李家德

眉山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：史智朋

特此通知

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年 12月 27日

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7日印发


